黑龙江工程学院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
2015年工程管理专业及工程造价专业修读双学位招生简章
为了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，发挥我校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优势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，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，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机会，增强就业竞争能力，依据黑龙江工程学院2015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面向全校本科学生开设修读双学位专业，学生可自愿报名。
一、报名条件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品质；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学有余力的全校本科二年级学生；
二、双学位开设专业
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2015年开设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两个专业。
三、招生计划

工程管理招生60人，工程造价招生60人。

四、授予双学士学位的要求及合格标准
（一）授予双学士学位的要求：
申请修读本科专业学士学位必须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的主要课程，总学分不低于44学分的课程（含实践课）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6学分。
（二）修读二学位的课程成绩不及格，不影响主修专业毕业和学位的授予。
五、上课时间
时间安排：十一月后利用课余时间或节假日上课。
六、学位授予
　  按照规定要求完成学业，并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工程管理专业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，工程造价专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或管理学学士学位。
七、收费标准
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和黑龙江省物价部门批复我校的收费标准执行，每学分100元，共50学分，学费为5000元/人。
八、报名流程
凡有意愿参加我院修读双学位学习的学生，请于本月末到土木楼409办公室报名，届时会详细公布招新具体时间和具体流程。也欢迎大家来电咨询！
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11月6日，11月7日开课。

报名地点：土木楼E409

报名电话：13936562935 13836113186
